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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文件 53/2017 號  

（於 7 月 20 日會議討論）  

 

 

南區區議會  

 

2017 南區旅遊文化節及有關活動的事宜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徵求各議員批准有關 2017 南區旅遊文化節（下稱「區

節」）修訂撥款的分配及部分活動的撥款申請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 南區區議會（下稱「區議會」）於 2016 年 11 月 17 日舉行的第七

次會議上，通過由區議會、南區民政事務處（下稱「民政處」）及 2017

南區旅遊文化節籌備委員會（下稱「籌委會」）合辦區節的活動內容及下

列以區議會撥款資助的部份活動的暫擬預算分配：   

 

 暫擬預算分配（元）  

項目  2016-17 2017-18 

(i)  整體公關宣傳及製作宣傳品  400,000 400,000 

(ii)  南區大戲棚粵劇  150,000 150,000 

(iii)  香港仔龍舟競渡大賽  --  466,000 

(iv)  閉幕禮暨國慶活動  --  500,000 

總計：  550,000 1,516,000 

 

 

修訂撥款的分配  

 

3.  其後，區議會於 2017 年 5 月 18 日舉行的第十次會議上，因應新

增的 2017-18 年度社區參與活動撥款，通過增加預留予區節及國慶活動的

撥款。新修訂的預算分配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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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修訂預算分配（元）  

項目  2016-17 2017-18 

(i)  整體公關宣傳及製作宣傳品  400,000 400,000 

(ii)  南區大戲棚粵劇  150,000 150,000 

(iii)  香港仔龍舟競渡大賽  --  466,000 

(iv)  國慶活動  --  538,000 

(v)  閉幕禮  --  505,000 

(vi)  「文藝南旅」南區文學徑導賞   

圑及藝墟  
 195,000 

總計：  550,000 2,254,000 

 

 

撥款申請：「南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八周年綜藝晚會」  

 

4.  「南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八周年綜藝晚會」將於 2017

年 9 月 23 日舉行。籌委會希望就此活動申請區議會撥款 538,000 元，並

預支一半撥款，以支付活動的前期開支，詳情載於附件一。  

 

 

活動的進展  

 

5.  區節由 2017 年初開展至今，已完成以下活動，深獲市民歡迎，並

得到傳媒廣泛報導：  

 

活動  日期  類別  

(i)  開幕禮暨南區文學徑地標  

「飛鳥三十一」揭幕禮  

2 月 25 日  推廣傳統  

文化及藝術  

(ii)  鴨脷洲洪聖誕活動  2 月底至 3 月中  推廣傳統  

文化及藝術  

(iii)  南區大戲棚粵劇  3 月 17-19 日  推廣傳統  

文化及藝術  

(iv) 香港青年藝術協會－賽馬會

MELODIA 外展社區藝術計劃  

3 月 25-26 日及  

4 月 1-2 日  

推動旅遊及  

地區經濟  

(v) 香港仔龍舟競渡大賽  5 月 30 日  推廣傳統  

文化及藝術  

(vi)  香港南區各界慶祝香港回歸

祖國二十周年文藝晚會暨彩

6 月 25 日  推動旅遊及  

地區經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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艇樂悠遊  

 

6. 在 2017 年 7 月至 11 月，區節將包括以下各項活動：  

 

活動  日期  類別  

(i)  「南區想‧賞‧相」攝影比賽  

 

7 月／ 8 月  推廣傳統  

文化及藝術／  

推動旅遊及  

地區經濟  

(ii)  「文藝南旅」南區文學徑導賞   

團及藝墟  

8 月至 9 月  推動旅遊及  

地區經濟  

(iii)  「想‧賞魚鮮在南區」漁民文

化導賞團  

8 月至 9 月  推廣傳統  

文化及藝術  

(iv) 南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

立六十八周年綜藝晚會  

9 月 23 日  推動旅遊及  

地區經濟  

(v) 中秋火龍祭  10 月 4 日  推廣傳統  

文化及藝術  

(vi)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活動  

（附件二）  

3 月至 9 月  推動旅遊及  

地區經濟  

(vii)  閉幕禮  11 月  推動旅遊及  

地區經濟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7.   請議員考慮通過上文第 3 段的修訂撥款分配建議，以及第 4 段載

於附件一的「南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八周年綜藝晚會」撥款

申請，並批准預支一半撥款予籌委會（即 269,000 元），以支付此項活動

的前期開支；此外，請議員備悉區節活動的進展。  

 

 

 
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7 年 7 月  


